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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其妻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甲失踪，人民法院依法进

行了宣告。但在谁为甲的财产管理人的问题上，其妻与甲母

发生争议。经查在甲失踪期间，其妻经常将家中物品搬到同

村姘夫丙家与丙共用。甲的财产的管理人应为( )。 A．其妻 B

．甲母 C．其妻和甲母 D．其妻或甲母 本题涉及失踪人的财

产管理问题。在失踪的情况下，其财产管理人应为与失踪人

生活最紧密的人，其顺序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关系密

切的其他亲属和朋友。但是，对失踪人财产的管理应有利于

失踪人，这是最高原则。本题中其妻管理甲的财产有明显不

利。故本题答案应为B。 张某为文物收藏家，李某为一附庸

风雅之富商。张某谎称已得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兰亭序》

正本，李某欲据为已有，便与张某达成买卖王羲之《兰亭序

》正本的协议。协议规定，该《兰亭序》正本以100万元成交

，在交付并经专家鉴定之前，李某预付20万元，余下80万元

待经专家鉴定之后补付。李某如约预付20万元，张某向李某

交付《兰亭序》正本，后经专家鉴定，该《兰亭序》正本为

明朝某一无名氏之伪作。为此，双方发生纠纷。问题： 1． 

张某和李某订立的合同效力如何?为什么? 2． 李某能否请求张

某赔偿损失?为什么? 本题涉及自始客观不能的行为效力问题

。 1．本案中，张某与李某之间签订的《兰亭序》正本买卖

合同，由于《兰亭序》正本在我国早已失传，据史料记载，

只有唐朝李世民皇帝的陵寝中可能藏有。张某为文物收藏家



，明知《兰亭序》正本在我国已经失传，而谎称有《兰亭序

》正本，该行为为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依合同法为可撤销

的合同，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为无效合同，但如果合同

标的自始客观不能，则该合同自始不成立。因该合同标的物

《兰亭序》正本不可能存在，因此，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问

题，李某和张某之间的合同不因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不因

违法而无效，而因标的物自始客观不能而不成立。 2．本案

中，张某作为出卖《兰亭序》正本的合同当事人，明知该《

兰亭序》正本不可能存在，却隐瞒真实情况，属于假借订立

合同，骗取他人预付款的行为，该行为严重违反诚信原则，

因此，除应返还李某已付的20万元预付款外，对李某因订立

合同所支出的费用以及其他必要费用，应依法承担赔偿损失

责任。 某甲出差将6岁儿子某乙托邻居某丙照看。一日，某

乙将隔壁小孩打伤，为此，花去医药费近千元。这一损失应

由( )。 A．某丙承担，可责令某甲适当赔偿 B．某甲承担，若

某丙有过错，某丙负连带责任 C．某甲承担，若某甲无力承

担，由某丙承担 D．某丙承担，某甲负连带责任 本题涉及到

监护职责的委托问题。依据《民法意见》第22条规定，监护

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

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是另有

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本题中，

甲将自己的儿子委托给邻居丙照看，双方对监护责任的承担

未进行约定，若丙尽到了监护义务，则由甲承担责任，若丙

未尽到监护义务，则丙与甲一起负连带责任。故本题正确选

项为B。 关于出售、购买假币罪的共犯关系，下列哪些说法

是错误的? A．甲、乙、丙三人成立出售、购买假币罪的共犯



B．甲、乙二人成立出售、购买假币罪的共犯 C．甲、丙二人

成立出售、购买假币罪的共犯 D．甲单独成立出售、购买假

币罪，乙、丙不成立出售、购买假币罪 B．C．D．解答：本

题共犯认定的要点是：各人只要在共同故意支配下，相互配

合、协作，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就足以认定为共犯，不必每人

都是实行犯。在本题中，甲明确告知乙、丙二人出售、购买

假币罪的意思，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乙为此而提供5万元资

金，丙按甲的旨意从外地购回假币，甲在本地出售。三人共

同合作实施出售、购买假币的犯罪，所以三人均构成出售、

购买假币罪的共犯。 甲乙丙组成有限责任公司，井办理了公

司设立登记，领取了营业执照。经营一年后，因经营不善，

公司欠债达200万元。经查，甲乙丙出资严重不足，其注册资

本为100万元，实际出资为60万元。对此( )。 A．该公司未成

立，甲乙丙对该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 B．该公司已成立，但

应依法摊销，甲乙丙对该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 C. 该公司已成

立，甲乙丙对该债务负出资不足的补充责任 D．该公司已成

立，甲乙丙对该债务不负责任 本题涉及公司设立登记的效力

问题。公司一经设立登记，就取得法人资格，公司股东对公

司债务仅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但公司股东出资不足的，应

负补充责任。但是，公司的设立登记是采用欺骗手段设立的

，并且设立后主要从事违法经营活动，该公司应予撤销，公

司股东对公司所负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本题所述情况不属

予以撤销的情形。故本题选项为C。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